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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是在一個基督教家庭的環境下長大的。感謝主，我的家庭非常的美滿，父母的關係十分親愛。對一個基督教家庭來講，上教會是一定要的啦。小時候，我們是在台南聖教會聚會，每個週末都要往台南跑。當時，對我而言，上教會的定義就是跟一般的小朋友想的沒有兩樣——玩！！據我媽媽的說法，當年我玩的都到不想回家了呢！！


國小的生活無多大的差別，幾乎沒有思考有關宗教信仰的問題。當別人問說我是不是基督徒的時候，我就回答：是。只是我沒有過一個真正的門徒的生活，只是表面上的信仰而已。小學三年級結束後，媽媽說我要轉到高雄美國學校(Kaohsiung American School)。剛進學校時，因為英文不好，所以交不到任何朋友。在那邊我才真正開始用功讀書，打下今天在高雄馬禮遜美國學校 (Morrison Academy Kaohsiung)成績名列前茅的基礎。


又安詳的過了三年，這一次有一個非常大的異動。我要轉到我剛剛提到的那一所學校—高雄馬禮遜美國學校(Morrison Academy Kaohsiung)。那是一所替宣教士的孩子所設立的學校，也是一所基督教學校。要進這一所學校非常難，因為你的英文程度要達到一定的標準，不然無法被錄取﹔我總共考了兩次才錄取。感謝主，自從我進了那一所學校以後，我整個人全都改變了，且更積極參與學校團契，而且真正在學習，而不是像以前去教會只是去“玩”的。我相信這一切都是　神的安排。


最後，我要在這裡提幾件我的親身經歷。首先，在今年三月的某個禮拜天早晨，當我們在準備開往教會的時候，一場車禍發生了。我們的車子等著要轉彎時，停在我們旁邊的一台小貨車為了讓另外一台趕著要去醫院的小客車通過，就開始倒退。那台小貨車的後方凸了兩根東西就這樣撞過來。我媽媽猛按喇叭，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那根凸出來的東西就硬生生的把前座　（我旁邊）　的窗戶玻璃撞出一個洞來。整塊玻璃就當場裂開了。感謝　神，保守全家平安。我們後來就叫警察來做筆記，對方願意賠償維修的費用，而這件事就圓滿的落幕了。
另外一件事情是發生在今年的四月底，五月初。我們在台灣的外國學校每年都固定會辦四種不同球類（排球，壘球，足球，籃球）的比賽，以增進各校間的友誼﹔每一個學校自己組隊去比賽。我們本來預定五月二號要去台北美國學校（Taipei American School）比賽，但是後來因為ＳＡＲＳ而取消了。我當時很憤怒，心裡想說：「只要防範措施做好就不會有事了，幹麼把它取消？？害我們白白的浪費那些時間練習了那麼久。而且天母離和平醫院那麼遠，那有可能被感染？？」但是後來當台北美國學校也傳出疫情時，我才慶幸當時沒有去台北比賽，不然還要被隔離十天，又會被人家歧視，更划不來。這時，我媽媽提醒我聖經上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８：２８）”。感謝　神讓我學到這麼重要的一課。

